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柏广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毛陈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义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985,395,643.75 3,402,685,255.20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06,047,717.82 1,333,838,748.69 -2.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2,077,396.33 -112,942,108.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979,938,752.05 955,530,711.32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670,502.81 13,134,352.91 -7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06,203.06 -11,982,117.6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

）

0.27 0.99 -72.7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 0.04 -75.0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说明：本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工集团” ）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共减持本公司股份13,757,885股：

1、2014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9日期间，森工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系统转

让本公司股份8,805,28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84%。 本次减持后，森工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37,127,9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16%（公司公告刊登于2014年8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

2、2014年9月10日至2014年9月11日期间，森工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

股份4,771,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54%。 本次减持后，森工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132,356,54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2.63%（公司公告刊登于2014年9月1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3、2014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6日期间，森工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

股份181,19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5%。

4、森工集团于2014年9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刊载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

）

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88,890.00 49,895,104.59 -45,406,214.59 -91.00

主要系本期购买交易性金

融资产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1,442,616.58 32,695,409.47 -21,252,792.89 -65.00

主要系本期背书和到期兑

现所致

应收账款

231,223,218.95 73,862,063.50 157,361,155.45 213.05

主要系货款未到回收期所

致

预付款项

152,701,395.67 117,419,873.01 35,281,522.66 30.05

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和

项目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25,089,221.00 4,461,961.00 20,627,260.00 462.29

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利息尚

未收回所致

其他应收款

37,503,528.24 24,132,524.06 13,371,004.18 55.41

主要系新增应收往来款所

致

存货

542,018,379.75 406,555,820.13 135,462,559.62 33.32

主要系本期产量升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749,904.29 1,150,008.43 -400,104.14 -34.79

主要系本期资产摊销到期

限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74,199,636.11 425,700,000.00 148,499,636.11 34.88

主要系本期发放委托贷款

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831,300.37 5,782,547.65 3,048,752.72 52.72

主要系依据会计准则变更

调整所致

工程物资

2,646,878.90 205,737.15 2,441,141.75 1,186.53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资所需

工程物资增加所致

生产性生物资产

3,130,168.81 6,420,691.53 -3,290,522.72 -51.25

主要系本期摊销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7,061,340.22 1,916,530.36 15,144,809.86 790.22

主要系本期增加模具刀具

等长期资产所致

应付账款

112,093,790.09 80,075,417.46 32,018,372.63 39.99

主要系本期增加应付原料

款所致

预收款项

76,109,567.29 34,256,182.51 41,853,384.78 122.18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261,135.55 -750,505.37 6,011,640.92 -801.01

主要系本期进项税减少所

致

应付利息

3,294,562.03 -3,294,562.03 -100.00

主要系本期已付到期银行

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8,522,678.48 60,792,722.32 67,729,956.16 111.41

主要系新增未付往来款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9,000,000.00 103,482,236.40 -94,482,236.40 -91.30

主要系本期偿还到期借款

所致

长期借款

979,000,000.00 165,875,894.20 813,124,105.80 490.20

主要系本期新增加期借款

所致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

）

主要原因

利息收入

15,524,974.33 34,797,268.87 -19,272,294.54 -55.38

主要系本期发放贷款收到

的利息减少所致

利息支出

855,555.55 -855,555.55 -100.00

主要系本期未发生利息支

出所致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0,779.20 120,515.45 -109,736.25 -91.06

主要系本期发放贷款业务

频次降低减少手续费所致

管理费用

135,049,657.02 91,741,446.96 43,308,210.06 47.21

主要系本期停工损失及职

工薪酬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89,369,754.23 63,173,744.75 26,196,009.48 41.47

主要系本期贷款规模增加

以及利率上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436,455.38 -526,690.73 4,963,146.11 -942.33

主要系按照账龄分析法本

期应收款项所提减值准备

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04,887.30 1,624,233.00 -1,119,345.70 -68.92

主要系本期基金投资价格

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99,972,771.45 20,350,630.83 79,622,140.62 391.25

主要系本期对联营企业和

合营企业投资收益以及委

托贷款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1,221.77 1,167,138.19 -505,916.42 -43.35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防洪建

设基金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5,436,885.51 3,093,209.80 -8,530,095.31 -275.77

主要系本期主营业务营业

利润同比降低

、

期间费用

同比增加以及所得税费用

同比提高所致

利润总额

14,665,947.95 24,485,848.35 -9,819,900.40 -40.10

净利润

-7,063,820.98 7,577,673.53 -14,641,494.51

-193.22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的净利润

3,670,502.81 3,670,502.81 -9,463,850.10 -72.05

少数股东损益

-10,734,323.79 -5,556,679.38 -5,177,644.41 93.18

主要系子公司利润同比降

低所致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额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2,077,396.33 -112,942,108.30 -9,135,288.0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949,470.82 -202,290,806.40 14,341,335.58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资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6,412,047.92 -34,248,797.74 370,660,845.66

主要系取得借款较偿还借款净额同比

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本报告期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①2014年6月12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14年7月7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上海溯森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溯森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金额为20,000万元的贸易融资额度合同银行授信额度担保，期

限一年（公司公告刊登于2014年6月14日、7月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该担保于2014年7月12日签署生效。

②2014年7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抚松县露水河天祥土特产有限

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该公司提供金额为9,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担保（公司公告刊登

于2014年7月1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该担保于2014年7月17日签署生效。

③2014年10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上海溯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银

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上海溯森在上海银行杨浦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12,500万元，期限不超

过一年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公司公告刊登于2014年10月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2、本报告期，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公司公告刊登于2014年7月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3、本报告期，公司更换独立董事一名（公司公告刊登于2014年6月20日、7月8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①2014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因公司独立董事杜婕女士任期已满，公司提名

许彪先生作为更换独立董事的候选人，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②2014年7月7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许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本报告期，公司完成了对第六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调整工作（公司公告刊登于2014

年8月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1、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做出了以下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除做出

了法定最低承诺以外，还做出了如下特别承诺：

（1）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积极倡导对吉林森工决策层等部分重要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其他为公司做出重大贡献的正式员工实行股权激励制度。

（2）森工集团承诺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申请锁定其所持公司股份中的5,835万股股份，该部分股份

（包括在锁定期间因吉林森工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增加的股份）的转让收入将专门用于进入吉林森

工的原森工集团职工转换身份所需的经济补偿。

2、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关承诺之事项：

（1）公司制定了《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根据公司净利润增长率，按照一定范围提取激励基

金，有公司董事会制订《中长期激励基金实施方案》或修正案，有股东大会审议，对公司高中级管理人员

及业务骨干进行激励。

（2）上述承诺事项中的第二项股份定工作已完成。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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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15日以书面送达和电话方式向公司

董事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上午9时在森工集团五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柏广新先生主持，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41号《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说明的公告》，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正文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胡大勇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经公司总

经理毛陈居先生提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尹燕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1）为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刘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2）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维护公司整体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和《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中的第一章第五条进行修改如下：

原《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第一章 总则：

第五条 公司共设立独立董事三名，其中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前款所称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修改后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第一章 总则：

第五条 公司共设立独立董事四名，其中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

前款所称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士。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40号《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1：

尹燕秋先生简历

尹燕秋，男，46岁，研究生，高级会计师。历任三岔子林业局营林公司财务科综合会计、财务处内部银

行主管会计、财务处副处长，金桥木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吉林森工金桥地

板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济师。

附件2：

刘波先生简历

刘波，男，44岁，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泉阳林业局资源处主伐技术员，泉阳林业局计划处

计划员，长白山啤酒厂副厂长，泉阳林业局计划处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吉林森工集团计划部副部长，红

石林业局副局长、党委书记。 现任红石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红石林业分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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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4年10月15日以书面送达和电话方式向公

司监事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上午10时在集团公司五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丽娟女士主持。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参会监事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新颁布的各项企业会计具体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和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

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夏丽娟女士因工作需要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监事会同时

提议张贵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张贵春先生简历

张贵春，男，53岁，本科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吉林省林业厅林业工业联合公司技术员；吉林省

林业厅营林局助工、副主任科员；吉林省林业厅、吉林森工集团总公司组织人事部主任科员；吉林森工集

团总公司科技营林生产部副部长；吉林森工集团总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吉林森工集团总公司林产工

业部部长；吉林森工集团总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部长；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

展部部长、科技研发中心主任（兼）；泉阳泉饮品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吉林森工金桥地板中国吉林森

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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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1月11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1日09:30-11:30，13:00-15:00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6日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14：30

3、会议地点：集团公司五楼会议室（长春市人民大街4036号）

4、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授权委托书格式参见附件1）。

（2）网络投票：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 09:30-11:30，13:00-15:00

公司将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见附件

2）。

5、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

二、会议议题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1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否

2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否

3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已经2014年10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监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14年10月2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参加会议的人员

1、凡是在2014年11月6日（星期四）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凭个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进行登记。

2、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

3、登记地点：长春市延安大街1399号公司证券部。

4、登记时间：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9时至16时。

五、其他事项

联系人：金明、张海燕

联系电话：0431—88912969

传真：0431—88912969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1：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 决 事 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全

1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3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注：委托人应在同意栏或反对栏或弃权栏中划√）

如果股东本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决议投票表决,本授权

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附件2：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为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1日（星期二）9:30－11:30、13:00－15:00，本公司股东通过交易系统

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总提案数：3项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投票股东

738189

森工投票

3 A

股股东

2、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股东大会的所有审议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至议案

3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3

项议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议案进行分项表决的，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对应申报价格分别申报，1.00元代表议案1，

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1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1.00元代表对议

案1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1.01元代表议案1中子议案 1.1，1.02�元代表议案1中子议案 1.2，以此类推。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1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1.00

2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2.00

3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3.00

（3）表决意见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6日A股收市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代码600189）的投资者拟对本次

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189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说明》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189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说明》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189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说明》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189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结果，对议案组的

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

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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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施行2014年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个会计具体准则，而对公司会计政策和相

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科目核算调整对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净利润未产

生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

披露》等具体准则，并自 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014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因执行2014年新《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政策变更已采

用追溯调整法，相应调整了期初（即2013年12月31日）及2013年1月1日的长期股权投资及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项目。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栏，已按调整后的数字填列。由于会计政策变更，调减2013年年末的长

期股权投资5,782,547.65元；调增2013年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5,782,547.65元；调减2013年1月1日

的长期股权投资5,782,547.65元；调增2013年1月1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5,782,547.65元。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新颁布的各项企业会计具体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并

对涉及的业务核算进行了追溯调整。 公司目前执行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

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新颁布的各项企业会计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和

调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继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和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和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5,825,635,939.92 15,495,507,276.07 2.1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3,230,411,339.28 13,094,749,796.05 1.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1,214,217.77 375,167,293.36 -89.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6,101,329,103.02 6,455,888,051.87 -5.4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174,600,561.08 143,418,863.07 2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7,939,997.47 126,006,256.99 25.34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33 1.08

增加

0.2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5 0.04 25.0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股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

%

）

应收利息

33,925,955.59 68,938,536.69 -50.79

其他应收款

10,128,951.80 4,372,655.07 131.6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60,000,000.00 400,000,000.00 40.00

在建工程

2,497,964,674.26 1,655,575,185.73 50.88

工程物资

335,546.41 206,952,078.00 -99.84

长期待摊费用

531,371,360.23 395,823,121.49 34.24

短期借款

317,247,520.00 20,000,000.00 1,486.24

应付票据

248,315,886.84 99,940,000.00 148.46

预收账款

39,033,814.67 66,480,296.71 -41.29

应付利息

2,736,603.54

— —

其他应付款

93,418,201.84 448,633,310.43 -79.1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100,200,000.00 -100.00

长期借款

779,800,000.00 584,067,499.39 33.51

专项应付款

4,966,138.95 8,901,332.54 -44.21

其他流动负债

75,910,000.00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8,325,583.32 225,121,677.53 -34.11

（1）应收利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银行定期存款减少影响；

（2）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缴纳竞标保证金增加影响；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增加影响；

（4）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钼金属深加工建设、金钼汝阳东沟钼矿采选改造等项目

建设投入增加影响；

（5）工程物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工程待安装设备减少影响；

（6）长期待摊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金钼汝阳一期基建剥离工程转入增加影响；

（7）短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香港华钼和金钼汝阳新增贷款影响；

（8）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供应商票据结算量影响；

（9）预收账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贸易业务预收货款减少影响；

（10）应付利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计提短期借款利息影响；

（11）其他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金沙钼业股权转让款影响；

（1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金钼汝阳偿还贷款影响；

（13）长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金钼汝阳新增贷款影响；

（14）专项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金钼光明使用政府拆迁补偿款影响；

（15）其他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按照预计使用期限将一年内使用的递延收益转入影响；

（16）其他非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按照预计使用期限将一年内使用的递延收益转出影响。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69,118,647.17 37,169,651.19 85.95

资产减值损失

-71,821.02 55,314,486.45 -100.13

所得税费用

65,948,426.58 39,342,822.53 67.63

少数股东损益

12,489,917.09 4,808,547.10 159.74

（1）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出口收入增加导致关税同比增加影响；

（2）资产减值损失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存货价值回升导致计提减少影响；

（3）所得税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影响；

（4）少数股东损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净利润增加影响。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14,217.77 375,167,293.36 -89.0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65,848.15 -262,634,882.64 85.85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货款

增加及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取得银行借款增加及支付股利

同比减少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金堆城钼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钼集团” ）在与公司签订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中承诺：

金钼集团本身及其附属公司和参股企业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

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金钼集团发现任何与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

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应立即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拥有新业务优先

选择权。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之日起，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与本

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并促使其附属公司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与本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上述事项的承诺将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末，控股股东与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公司和参股企业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与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

公司名称：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继祥

日 期： 2014年10月23日

股票代码：

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28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014年10月23日，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国家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

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

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的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

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行；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对《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

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修改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鉴于此，公司对现行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按照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

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自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

9号、第30号、第33号、第37号、第39号、第40号、第41号等八项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7号），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2、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的通知》（财会[2014]6号），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3、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4、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通知》（财会[2014]10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

响。

5、公司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通知》（财会[2014]11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6、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通知》（财会[2014]14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

7、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的通知》（财会

[2014]16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8、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4]

23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依据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实施, 修订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现时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规

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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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金堆

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审议了提交本次会议的2项议案并以传真方

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该报告

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事项的处理、公司所执行的会计制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相关

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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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3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金

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审议了提交本次会议的3项议案并以传真

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20000吨/年钼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工业电视监控安装工程的议案》。

同意由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实施20000吨/年钼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工业电视监控安装工程，

项目投资金额96.55万元人民币。

此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

1、由陕西有色建设有限公司实施20000吨/年钼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工业电视监控安装工程系以

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安防建设，确保产品安全和生产线的安全稳定运行。

2、该项目费用由公开招标产生，价格公允、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的情形。

3、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在进行表决时，关联董

事依据相关规定回避了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和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现行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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